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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工會第13屆第4次會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5年3月16日（星期三）上午10時 

地  點：墾丁福華飯店會議室（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2號） 

臨時主席：彭秘書長繼宗            記  錄：沈紫雲  

出席人員：台灣電力工會第13屆會員代表大會代表 

列席人員：各分會常務理事 

壹、報告出席人數： 

  應出席120人、實際出席88人、委託出席1人、合計出席89人。 

貳、選舉預備會議主席結果：彭代表繼宗。 

參、上午10時07分由彭代表繼宗擔任預備會議主席。 

肆、報告代表資格審查情形： 

  決議：通過。 

伍、宣讀各種法規： 

    （一）宣讀台灣電力工會會員代表大會組織規則。 

決議：通過 

    （二）宣讀台灣電力工會會員代表大會主席團組織規則。 

          決議：通過。 

    （三）宣讀台灣電力工會會員代表大會議事規則。 

          決議：通過。 

    （四）宣讀台灣電力工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組織規則。 

          決議：通過。 

    （五）宣讀台灣電力工會會員代表大會秘書處組織規則。 

          決議：通過。  

陸、追認台灣電力工會第13屆第4次會員代表大會秘書處工作職

員名單。 

決議：通過。 

柒、通過大會議事程序。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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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推選大會主席團(五人)： 

    決議：由丁代表作一、廖代表展平、張代表茂進、崔代表國立、

許代表棟雄等5人，擔任大會主席團主席。 

玖、上午10時38分主席宣佈預備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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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工會第13屆第4次會員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5年3月16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 

地  點：墾丁福華飯店會議室（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2號） 

主    席：廖代表展平                記  錄：沈紫雲 

出席人員：台灣電力工會第13屆會員代表大會代表 

列席人員：各分會常務理事 

壹、報告出席人數： 

應出席120人、實際出席82人、委託出席2人、合計出席84人。 

貳、宣讀第13屆第4次會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紀錄 

決議：通過。 

參、理事會工作報告：  

決議：通過。 

肆、監事會工作報告： 

決議：通過。 

伍、下午15時15分，主席宣布休息25分鐘，之後會議主席改由崔 

    代表國立擔任。 

陸、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類別：主計        編號：001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103年度（103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收支決算 

表，提請審議案。 

說明：本會103年度收支決算，依本會財務處理辦法第7條規定

辦理，提請審議案。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照上次會議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二、類別：主計        編號：002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擬具104年度（104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工作計劃

暨經費收支預算，提請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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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會104年度工作計劃暨經費收支預算業已編製完成，並

提請第13屆理事會、監事會第7次會議通過。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照上次會議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三、類別：組訓        編號：001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擬修訂「台灣電力工會推派擔任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辦法」第二章第四條(如說明)。 

說明： 

1、 已於103年12月23日送本會第13屆第7次理事會討論並上

次會議決議通過。 

2、 送代表大會追認通過後施行。 

3、 

原條文 修訂後 

第

二

章 

資

格 

第四條 

董事候選人之資格，需具備

下列條件之一： 

一、 本會現任會員代表或本

會所屬分會常務理事

者。 

二、 本會會員入會連續滿 5

年以上，經會員代表二

十人(含)以上連署推薦

者。 

第

二

章 

資

格 

第四條 

董事候選人之

資格為本會現

任會員代表。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並連動修正第6條條文，刪除「連署登記

為候選人者，其連署人不得重覆連署」字樣；

另「第8條：本會職員(理、監事含候補理、監

事)暨會務人員當選董事，…」，修正為「第8

條：本會職員(理、監事含候補理、監事)暨會

務人員(不含會員代表)當選董事，…」。並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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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通過第15條諮詢委員設委員修正為15人。 

執行情形：已照上次會議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四、類別：組訓        編號：002        提案單位：第5分會 

案由：建請分會理事任期改為一任4年。 

說明： 

1、 分會理事任期最早為 1 年，因應時代改變及工作熟悉度

約十年前，將任期改為一任 2年。 

2、 會員代表任期於上一屆己改為一任4年，建請分會理事任

期改與會員代表任期一樣，可節省辦理選舉工作事項、

時間……等等，亦讓更多會員有意願參與工會事務。 

上次會議決議：經出席代表舉手表決後，不通過。 

執行情形：已照上次會議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五、類別：組訓        編號：003        提案單位：第65分會 

案由：電力工會會員證如何發揮其最大效益？。 

說明：目前會員證使用機會不多，請總會說明之。 

辦法：1、請總會說明會員證之必要性。 

2、為增其效益性，建請總會考慮合併其他卡片使用。 

上次會議決議：維持現行繼續發放。 

執行情形：已照上次會議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六、類別：工安        編號：001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建請修正「台灣電力工會暨各分會推選台灣電力公司暨

所屬各單位工安委員選舉辦法」第一條及第八條條文。 

說明： 

1、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103.6.26 修正）本會選舉

辦法配合修正。 

2、 第一條條文原「勞工安全衛生法」改為「職業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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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3、 經洽勞動部表示，工安委員選舉任期，建議選舉辦法明

訂即可。 

4、 故第八條條文配合本會代表任期一屆四年修正為：工安

委員任期二年，惟本會為配合代表任期，一選兩任四

年。 

      
台灣電力工會暨各分會推選台灣電力公司暨所屬各單位 

工安委選舉辦法（修正對照表） 

建議修正條文 原條文 備註 
第一條：本辦法依職業

安全衛生法、人民團體

選舉罷免辦法及其他有

關法令之規定訂定之。 

第八條： 

工安委員任期二年，惟

本會為配合代表任期，

一選兩任四年，連選得

連任，任期自就任日起

算，出缺時由候補委員

遞補，補足原委員任

期。 

第一條： 

本辦法依勞工安全衛生

法、人民團體選舉罷免

辦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

規定訂定之。 

第八條： 

工安委員任期二年，連

選得連任，任期自就任

日起算，出缺時由候補

委員遞補，補足原委員

任期。 

配合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辦法」修正。 

 

 

 

配合本會代表任期修正

為一選兩任四年。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第八條條文修正為「工安委員任期二

年，惟本會為配合代表任期，任期四年」。 

執行情形：已照上次會議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七、類別：勞資        編號：001        提案單位：第51分會 

案由：建請修改各區營業處「各服務所所屬配電服務類評價職

位工作量分級標準及職位列等標準」，以符實需。 

說明：1、依目前各服務所所屬配電服務類評價職位工作量分級

標準及職位列等標準規定，雇用12等以上人員職位占

45％，11等職位占32％，10等以下職位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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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各服務所人力普遍集中於12等職位(含改列12等人

員，職位計算11等)，造成新進人員升遷不易，且無

意願到服務所。 

3、為激勵新進人員及提昇渠等人員至服務所意願，請業

務處儘速研擬檢討列等標準規定，將11等人員以下職

位占比刪除，以符實需。 

上次會議決議：請勞資處辦理。 

執行情形：已函轉台電公司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八、類別：福利        編號：001        提案單位：第65分會 

案由：說明並檢討福利會考核項目評分標準。 

說明：因每年度福利會考核官，皆不同，造成評分標準不一

致，且其要求不盡相同；且有關於稅制、獎金……等考

核項目每位考核官有不同說明，造成承辦人員辦理上的

困擾。 

辦法：請總會能統一各考核內容標準。 

上次會議決議：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研究

檢討辦理。 

執行情形：已照上次會議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九、類別：福利        編號：002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建請修改「台灣電力工會傷亡互助辦法」第三條。 

說明：依104年2月5日第13屆第16次常務理事會會議上次會議決

議辦理。 

「 台 灣 電 力 工 會 傷 亡 互 助 辦 法 」 修 正 對 照 表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會員參加本辦
法，依下列規定辦理之。 

第三條 會員參加本辦
法，依下列規定辦理之。 

本條沒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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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會員於本辦法開
始施行時，均可自願
加入，但不得在事故
發生時始申請加入。 

一、依法加入工會者，得
申請加入，但不得在
事故發生時始申請加
入。 

與第二項整合，合併為一
項。 

二、依法加入工會者，得
申請加入。 

二、刪除 與第一項整合，合併為一
項。 

三、本辦法自九十三年二
月十八日第十屆第二
次會員代表大會上次
會議決議通過全面開
放。但除第四款外，
自加入日兩年內因疾
病原因死亡者，不得
支領傷亡互助金。 

三、刪除 
 

爰此次團互事件，造成部
分同仁曲解本互助案，甚
至認為等年紀大後再加入
即可，如此，對自始參加
規規矩矩捐款的同仁不公
平，又93年開放本項條
款，係因同仁散居各地，
或因出差或因外勤宣導不
易，現在同仁業已全面了
解，故建議刪除。 

四、新進員工應於進入公
司六個月內申請加入
互助會，並應於入會
時同時辦理。另原已
加入，因入伍或因公
留職停薪退出，於復
職或退伍後六個月內
提相關證明重新申請
恢復加入者，均比照
新加入會員。 

二、新進員工應於進入公
司六個月內申請加入
互助會，逾期不得提
出申請。另原已加
入，因入伍或因公留
職停薪退出，得於復
職或退伍後六個月內
提相關證明重新申請
恢復，逾期不得提出
申請。 

原條文第四項改為第二
項，刪除部分文字並增加
逾期不得參加。 

五、已參加互助會經申請
退會再重行加入及入
公司超過六個月才申
請加入者，二年內因
疾病死亡，不得支領
傷亡互助金。 

三、已參加互助會經申請
退會者不得再申請加
入。 

原條文第五項改為第三項
並刪除兩年條款及退會者
不得再申請加入。 

上次會議決議：「因公留職停薪」修正為「因留職停新」，一

併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已照上次會議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十、類別：總務        編號：001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是否恢復繼續繳交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會費，提請討論

議決。 

說明：經本會第13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上次會議決議後：凍結

繳交該會會費，待本次會員代表大會再議。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因104年預算已通過，故補繳去年(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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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費，列入明(105)年預算後，再行補繳。 

執行情形：已照上次會議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十一、類別：秘        編號：001        提案單位：第34分會 

案由：請總會關注公司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養老年金給付早

日實施，以消除沒有年金之孤兒。 

說明： 

1、 經濟部103年11月28日於公教人員保險監理委員會議

時，提案推動實施。 

2、 銓敘部目前也主動研議，草案條文完成，且已數次提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 

3、 立法委員連署提案，但顯未列入極重要法案且不積

極。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本案列入本會104年度首要工作目標

並將竭盡所能、不惜一切、不計代價、不擇手

段，全力完成。） 

執行情形：已照上次會議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十二、臨時動議        編號：001       提案單位：第32分會 

案由：建請台電公司104年度辦理優惠退休，嘉惠員工並提升

經營績效。 

說明： 

1、 台電公司於103年曾辦理優惠退休，當時擬辦理人員

約250位左右，惟因政策因素暫緩辦理。 

2、 為嘉惠員工同仁並節約人事成本、提升效率、提高就

業率…等等，提升台電經營績效。 

3、 基於以上有利因素，建請台電公司於104年度辦理優

惠退休。 

上次會議決議：在不減員額情形下，請勞資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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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函轉台電公司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柒、下午16時主席宣佈本日會議結束，明日(3/17)會議早上10時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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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工會第13屆第4次會員代表大會第2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5年3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時 

地  點：墾丁福華飯店會議室（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2號） 

主    席：許代表棟雄            記  錄：沈紫雲 

出席人員：台灣電力工會第13屆會員代表大會代表 

列席人員：各分會常務理事 

壹、報告出席人數： 

應出席120人、實際出席87人、委託出席2人、合計出席89人。 

貳、主席宣布開會 

參、宣讀第13屆第4次會員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紀錄。 

決議：通過。 

肆、討論提案 

一、類別：主計        編號：001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104年度（104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收支決算

表，提請審議案。 

說明：本會104年度收支決算，依本會財務處理辦法第7條規定

辦理，提請審議案。 

決議：通過。 

二、類別：主計        編號：002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擬具105年度(105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工作計劃暨經

費收支預算，提請審議案。 

說明：本會105年度工作計劃暨經費收支預算業已編製完成，並

提請第13屆理事會、監事會第10次會議通過。  

決議： 

1. 經出席代表表決後，分會理事及代表選舉合併辦理，並

授權組訓處調整預算。 

2. 其餘通過。 

三、類別：組訓        編號：001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謹請追認「綜合研究所」成立新分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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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本案依第 1 分會電工一分秘字第 1040922 號函建議成立，

經提送本屆第 9 次理事會(104.09.24)決議通過成立，惟需

送代表大會追認。 

2.本案如蒙代表大會追認，擬於今年辦理分會理事改選時，

成立籌備小組辦理該分會成立及選舉事宜。 

決議：通過追認「綜合研究所」成立新分會。 

四、類別：組訓        編號：002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建請修正「台灣電力工會理事長選舉罷免辦法」第十五條。 

說明：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理
事會通過並函請主
管 機 關 核 備 後 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會
員代表大會通過並
函請主管機關核備
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依工會法第26條第1項
第4款：會員代表、理
事、監事、常務理事、
副理事長、理事長、監
事會召集人之選任、解
任即停權之規定應經會
員代表大會之議決，本
項議決依第27條第1項
應有代表過半出席及出
席代表2/3同意方得議
決 。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 

五、類別：組訓        編號：003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建請修正「台灣電力工會理、監事選舉辦法」第十三條。 

說明：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理
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後施行，修正時
亦 同 。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會
員代表大會通過，報請
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依工會法第26條第1項
第4款：會員代表、理
事、監事、常務理事、
副理事長、理事長、監
事會召集人之選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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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即停權之規定應經會
員代表大會之議決，本
項議決依第27條第1項
應有代表過半出席及出
席代表2/3同意方得議
決 。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 

六、類別：組訓        編號：004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建請修正「台灣電力工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第十四

條。 

說明：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理

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會

員代表大會通過，報請

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依工會法第26條第1項

第4款：會員代表、理

事、監事、常務理事、

副理事長、理事長、監

事會召集人之選任、解

任即停權之規定應經會

員代表大會之議決，本

項議決依第27條第1項

應有代表過半出席及出

席代表2/3同意方得議

決。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 

七、類別：組訓        編號：005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建請修改「台灣電力工會暨各分會選舉台灣電力公司暨

所屬各單位勞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辦法」第四、七條。

提請討論。 

說明：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第四條  代表選舉： 第四條  第四條  勞方 限制條款係依據舊版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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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勞方代表，由
本會會員代表直接選舉
之。 
本會之理、監事得當選
為勞資會議之勞方代
表。但不得超過勞方所
選出代表總額三分之
二。 
二、分會勞方代表，由
各分會之會員直接選舉
之。 
分會之理事得當選為勞
資會議之勞方代表。但
不得超過勞方所選出代
表總額三分之二。 

單一性別勞工人數
占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以
上者，其當選勞方代表
名額不得少於勞方應選
出代表總額三分之一。 

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之候

補代表名額不得超過應

選出代表總額1/2。勞

資會議勞方代表出缺

時，由候補代表遞補

之；其遞補不受第一

項、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之限制。 

代表選舉： 

一、本會勞方代表，由本

會會員代表直接選舉之。 

二、分會勞方代表，由各

分會 之會員直接選舉

之。 
三、單一性別勞工人數占
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者，其當選勞方代表名額
不得少於勞方應選出代表
總額三分之一。 
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之候補

代表名額不得超過應選出

代表總額。勞資會議勞方

代表出缺時，由候補代表

遞補之；其遞補不受第三

項之限制。 

 

資會議實施辦法第六條
而規定，惟103.4.14後
之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已
無是項規定。 

刪除粗體畫線部分。 

第七條  勞方代表選

舉，採候選人登記制，

以無記名單記法投票行

之，其應選名額二名以

上者採無記名連記法，

並以得票較多者為當

選，次多者為候補；票

數相同者，以抽籤決定

之，但本會代表選舉如

改用無記名限制連記

法，頇經全體應出席人

第七條  勞方代表選
舉，採候選人登記制，
以無記名單記法投票行
之，其應選名額二名以
上者採無記名連記法，
並以得票較多者為當
選，次多者為候補；票
數相同者，以抽籤決定
之，但本會代表選舉如
改用無記名限制連記
法，頇經全體應出席人
數三分之一以上之同
意，其限制連記名額不

增訂不足額登記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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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三分之一以上之同

意，其限制連記名額不

得超過應選出名額之半

數。 

得超過應選出名額之半
數。 
如登記名額不足應選出
名額時，由理事會決議
提名補足之。 

但被選舉人不以參考名

單所列者為限。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 

八、類別：組訓        編號：006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建請修改「台灣電力工會各分會模範勞工選拔要點」第七條

第2項。提請討論。 

說明：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2)遴選若干名額分別

報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及全國慶祝五一勞動節

大會公開表揚。(依大

會規定遴選) 。 

(2)遴選若干名額分別

報請勞動部及全國慶祝

五一勞動節大會公開表

揚。(依大會規定遴選)  

勞委會業已升級為勞動

部。 

修改粗體畫線字部分。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 

九、類別：組訓        編號：007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建請廢除「台灣電力工會推派台灣電力公司職工團體互

助基金保管委員會委員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本辦法自民國57年訂定至今，歷經多次更改，除費率不

公平、給付不公正外，早已失去「互助」的意義，又因

大環境存款利率下跌，本公司人員縮減，未來幾年幾乎

每幾年就必頇做一次滾動費率的遞增，對新進人員更是

不公不義，理事長為呼應會員要求於103年12月經冗長的

激辯，終獲通過，同仁可擁有自由選擇權，得隨時選擇

退出，經查退出人員已一萬多人，且工會幹部幾已全數

退出，工會本不需要為本案背書，故建議本辦法廢除。 

決議：本案保留案由辦法，不予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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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類別：組訓        編號：008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建請修改「台灣電力工會分會及小組組織規則」第三條。提

請討論。 

說明：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會依據台灣
電力公司業務機構實
際情形及會員分佈地
區設立若干分會，分
會 以 下 設 立 若 干 小
組，由會員5人至20人
劃編為一小組。分會
及小組均分別冠以數
字。 

    前項分會之設立，

由本會理事會議決定

之，小組之劃編，由分

會擬定報請本會核定辦

理之。分會設立人數為

150人以上。(有特殊情

形且經會員代表大會

1/2代表通過成立者不

在此限) 

第三條  本會依據台灣
電力公司業務機構實際
情形及會員分佈地區設
立若干分會，分會以下
設立若干小組，由會員
5人至20人劃編為一小
組。分會及小組均分別
冠以數字。 

    前項分會之設立，

由本會理事會議決定

之，小組之劃編，由分

會擬定報請本會核定辦

理之。分會設立人數為

150人以上。(有特殊情

形且經會員代表大會

2/3代表通過成立者不

在此限) 

為分會未達150人成立

事宜謹慎妥處故建議應

經通過2/3代表通過成

立較適宜。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 

十一、類別：組訓        編號：009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建請修改「台灣電力工會辦事細則」第四條。提請討論。 

說明：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四、常務理事協助理事

長處理本會會務，理事

長公出時指定常務理事

一人代行其職務。 

四、副理事長及常務理

事協助理事長處理本會

會務，理事長公出時指

定副理事長、常務理事

本會自第13屆(102)年

起已增設副理事長。 

增訂粗體字畫線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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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代行其職務。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 

十二、類別：組訓        編號：010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建請修改「台灣電力工會會員代表大會秘書處組織規則」第

一、二條。提請討論。 

說明：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照台

灣電力工會會員代表大

會組織規則第十條之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照台

灣電力工會會員代表大

會組織規則第九條之規

定訂定之。 

正確應為第九條。 

第二條  秘書處（以下

簡稱本處）設主任一

人、副主任二人，會前

會後承理事長之命綜理

大會會務，會議期間承

大會主席團之命綜理大

會會務。下設總務、議

事、文書、資料四組，

各組設組長一人、幹事

若干人。 

第二條  秘書處（以下

簡稱本處）設主任一

人、副主任二人，會前

會後承理事長之命綜理

大會會務，會議期間承

大會主席團之命綜理大

會會務。下設總務、議

事、文書、資料四組，

各組設組長一人、副組

長一至二人，幹事若干

人。 

建請增設副組長以符實

務所需。 

增訂粗體字畫線部份。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 

十三、類別：組訓        編號：011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建請修改「台灣電力工會分會理事選舉辦法」第二條，提請

討論。  

說明：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分會理

事，除名額及任期另有

第二條  本會分會理事

選舉依本辦法及人民團

敘明任期並將出缺遞補

及候補名額等事宜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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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外，其選舉依本辦

法及人民團體選舉罷免

辦法辦理之。 

體選舉罷免辦法辦理

之。分會理事任期二

年，連選得連任，候補

理事名額不得超過分會

理事名額二分之一，分

會理事出缺時由候補理

事遞補，補足原分會理

事任期。 

充。 

 

決議：通過（類別：組訓，編號：017併案處理部分保留）。 

十四、類別：組訓        編號：012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建請修改「台灣電力工會所屬分會小組長選舉辦法」第二

條、第八條。提請討論。 

說明：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所屬分會

小組長，除任期另有規

定外，其選舉依本辦法

辦理之。 

第二條 本會所屬分會

小組長，任期比照分會

理事會，其選舉依本辦

法辦理之。 

修改粗體畫線字部分。 

將任期明確化避免分會

幹部混淆不清。 

第八條 小組長選舉完

畢3日內，造具名冊一

份報請本會陳報核轉主

管機關備查。 

第八條 小組長選舉完

畢3日內，造具名冊一

份報請本會核發當選證

書。 

增加粗體畫線字部分。 
協助分會幹部了解作業
程序。 

刪除劃線部分。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 

十五、類別：組訓        編號：013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建請修改「台灣電力工會暨各分會推選台灣電力公司暨所屬

各單位職安委員選舉辦法」第二、三、四、五、七、八，提

請討論。  

說明：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會員代表
為台電公司工安委員選

第二條  本會會員代表
為台電公司職安委員選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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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人及被選舉人。各分
會其所屬單位工安委員
由各分會選舉之。 
第三條  工安委員選舉
採登記制，於召開會員
代 
表大會前十日，辦理登
記，並於開議前將候選
人名單公告於會員代表
大會場內。 
候選人登記日期截止
後，如登記名額不足應
選名額時，本會由理事
會決議提名補足作為候
選人參考名單印入選舉
票，由選舉人圈選，並
預留與應選出名額同額
之空白格位，由選舉人
填寫。 
各分會工安委員選舉由
分會辦理，由各小組分
別推選候選人一人，再
經分會理事會按照應選
出名額，以無記名連記
法投票選舉之。 
第四條  工安委員選
舉，以無記名連記法投
票行之，但如改用限制
連記法，頇經全體應出
席會議人數三分之一以
上之同意，其限制連記
名額不得超過應選出名
額之半數。本會應推選
名額為十四人，分會應
推選名額為其所屬單位
工安委員總額之三分之
一且現任分會工安理事
為推選所屬各單位職安
委員之當然委員。並以
得票數較多者 
為當選，次多者為候
補；票數相同者以抽籤
決定之。候補委員人數
不得超過應選委員半
數。 
第五條  工安委員選舉
事畢，選票即由監選員
會同選務人員當場開
票，並公佈當 
選名單。 
第七條 工安委員選舉

舉人及被選舉人。各分
會其所屬單位職安委員
由各分會選舉之。 
第三條  職安委員選舉
採登記制，於召開會員
代 
表大會前十日，辦理登
記，並於開議前將候選
人名單公告於會員代表
大會場內。候選人登記
日期截止後， 
如登記名額不足應選名
額時，本會由理事會決
議提名補足作為候選人
參考名單印入選舉票，
由選舉人圈選，並預留
與應選出名額同額之空
白格位，由選舉人填
寫。 
各分會職安委員選舉由
分會辦理，由各小組分
別 
推選候選人一人，再經
分會理事會按照應選出
名 
額，以無記名連記法投
票選舉之。 
第四條  職安委員選
舉，以無記名連記法投
票行之，但如改用限制
連記法，頇經全體應出
席會議人數三分之一以
上之同意，其限制連記
名額不得超過應選出名
額之半數。本會應推選
名額為十四人，分會應
推選名額為其所屬單位
職安委員總額之三分之
一且現任分會工安理事
為推選所屬各單位職安
委員之當然委員。並以
得票數較多者為當選，
次多者為候補；票數相
同者以抽籤決定之。候
補委員人數不得超過應
選委員半數。 
 
第五條  職安委員選舉
事畢，選票即由監選員
會同選務人員當場開
票，並公佈當選名單。 

第5-1條第1項第2款、

第10條均已將工業安全

衛生委員會改為職業安

全衛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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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完畢後，本會即
將當選名單函送台灣
電力公司，各分會亦
比照辦理。 

第八條  工安委員任期

二年，惟本會為配合代

表任期，任期四年，連

選得連任，任期自就任

日起算，出缺時由候補

委員遞補，補足原委員

任期。 

第七條 職安委員選舉
辦理完畢後，本會即將
當選名單函送台灣電力
公司，各分會亦比照辦
理。 

第八條  職安委員任期

二年，惟本會為配合代

表任期，任期四年，連

選得連任，任期自就任

日起算，出缺時由候補

委員遞補，補足原委員

任期。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 

十六、類別：組訓        編號：014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謹請修改「台灣電力工會理、監事選舉辦法」第五條，提請

討論。 

說明：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理事、監事任

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連任人數不得超過三分

之二，理事長連任以一

次為限。 

第五條 理事、監事任

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連任人數不得超過三分

之二，理、監事出缺時

由候補理、監事遞補，

補足原理、監事之任

期，理事長連任以一次

為限。 

增加粗體字，係依人民
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7
條及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19條，敘明遞補事宜。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 

十七、類別：組訓        編號：015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謹請追認修正「台灣電力工會推派擔任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選舉辦法」第十二、十五條。  

說明：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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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諮詢委員會

每月應於台電公司召開

董事會(含臨時董事會)

二個星期前定期召開會

議；其會議由理事長召

集之；董事應親自列席

諮詢委員會議。 

第十二條 諮詢委員會

每月應於台電公司召開

董事會(含臨時董事會)

前三日定期召開會議；

其會議由理事長召集

之；董事應親自列席諮

詢委員會議。 

修訂粗體字部份。 

第十五條 董事行使職
權時，應盡下列各款
之義務： 
一、不得違反會員代表大
會、理事會之決議。 
二、不得有違害本會或
會員權益之情事。 
三、董事應善盡職責，
會議三日前應提供會
議資料予本會彙整，
不得隱瞞董事會各項
資訊。 
四、應親自出、列席董
事會、會員代表大會、
理事會、諮詢委員會等
召開之定期與不定期會
議。 

五、董事會會議結束

後，董事應於下次諮詢

委員會中提出書面報

告；緊急性、急迫性之

決議事項，應於會議結

束後一日內即刻向本會

提出書面或口頭報告。 

第十五條 董事於董事

會議中之提案，應事先

於董事諮詢會議中討論

並經決議後方得於會中

提出。 

行使職權時，應盡下列

各款之義務： 

一、不得違反會員代表

大會、理事會之決議。 

二、不得有違害本會或

會員權益之情事。 

三、台電公司應善盡職

責，會議五日前應提供

董事會會議議程及相關

會議資料乙份於本會彙

整後，提供董事諮詢委

員會議上討論之，不得

隱瞞董事會各項資訊。 

四、應親自出、列席董

事會、會員代表大會、

理事會、諮詢委員會等

召開之定期與不定期會

議。 

五、董事會會議結束

後，董事應於下次諮詢

委員會中提出書面報

告。 

1、增訂第十五條第一
項。 
 
 

2、修訂粗體字部分，

由董事提供改由台電公

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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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修正條文。 

十八、類別：組訓        編號：016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謹請修正「台灣電力工會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廿七

條，提請討論。 

說明：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第廿七條 本會應為會

務工作人員辦理投保勞

工及健康保險；另依勞

工安全衛生法辦理健康

檢查。 

第廿七條 本會應為會

務工作人員辦理投保勞

工及健康保險；另依職

業安全衛生法辦理健康

檢查。 

勞動部已將勞工安全衛

生法修改為職業安全衛

生法。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 

十九、類別：組訓     編號：017      提案單位：第27分會 

案由：敬請修訂台灣電力工會分會理事選舉辦法第2條規定[本

會分會理事，除名額及任期另有規定外，其選舉依本辦

法及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辦理之。]為[本會分會理事

選舉依本辦法。。。。。。]刪除[，除名額及任期另有

規定外，其]文字及[台灣電力工會分會及小組組織規則]

第四條末段[但分會理事當選名額雇用人員不得少於二分

之一]，刪除[但分會理事當選名額雇用人員不得少於二

分之一]文字，取消有關分會理事會理事當選名額派任與

雇用名額的限制。  

說明： 

一、 依據台灣電力工會分會理事選舉辦法第 2 條規定[本會

分會理事，除名額及任期另有規定外，其選舉依本辦法

及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辦理之]及[ 台灣電力工會分

會及小組組織規則]第四條末段[但分會理事當選名額雇

用人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現行工會法已將理事當選

名額限制取消，[依工會的自主原則，工會分會理事會

的當選名額可由各該工會自主訂定]主管機關曾有函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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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分會會員數有 228 員，雇用人員僅有 36 員，辦理分

會理事選舉派用人員多於雇用人員，受限於前述規定，

有時要選舉數次才能完成選舉法定程序，在公司趨向於

減少雇用人員的政策下未來分會雇用人員勢必又會降

低，分會的理事會有可能會淪陷到由資方挑選代表參選

的現象，對工會的運作勢必大有影響更減弱工會的勢

力。 

辦法：如案由。 

決議：與類別：組訓，編號：011案併案辦理。 

二十、類別：組訓        編號：018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擬訂本會所屬分會設立辦法草案，請討論。  

說明：為擬設立新分會研擬相關程序，俾憑以辦理。 

草案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會分會及小組組織規則第三條訂定之。 

第二條 分會設立人數為 150 人以上。但有特殊情形且經會員代

表大會 2/3 代表通過設立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 分會設立程序如下： 

1. 由原屬分會辦理分會全體會員意願調查。 

2. 原屬分會全體會員多數同意時，由原屬分會函報本會理

事會議決。 

3. 本會理事會議如另有決議，依其決定處理。 

4. 經本會理事會同意後，於原屬分會理事會議決議，支給

籌備經費並推舉擬設立分會之會員，籌組「分會設立籌

備小組」辦理設立事宜。 

5. 原屬分會理事會於決議分立分會時，應與擬設立分會之

「分會設立籌備小組」議決相關權利義務及分會會費分

配事宜。 

6. 擬設立分會之「分會設立籌備小組」應依本會章則辦理

相關選舉並於事後函報本會核備。 

第四條 本會得提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第五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決議：通過本會所屬分會設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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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類別：福利      編號：001     提案單位：第33分會 

案由：建請電力工會與大型醫院建立員眷健檢優惠方案。  

說明： 

一、 目前台電公司實施健康檢查制度，受限於年齡限制。 

二、 早期員眷可補助 30％，每二年一次，但因電價調整，公    

司因應經營困境取消。 

三、 公司年齡層普遍趨高，加上 PM2.5 熱門話題對健康危害

預防，健檢是防線未雨綢繆。 

決議：請總會福利處辦理。 

廿二、類別：勞資      編號：001     提案單位：第49分會 

案由：請台灣電力公司即刻恢復員工用電優惠及調整提高優惠

用電之度數。以增進員工對公司之向心力。 

說明： 

一、 之前公司因調整電價遭外界攻擊為自肥，公司為減少調

整電價之阻力，而停止了員工用電優惠。 

二、 現在公司每年盈餘數百億上繳國庫，並兩三次調降電價

回饋廣大民眾。 

三、 綜關所有企業公司、行號對於自己的員工，購買自己公

司的產品均有一定的優惠措施，包括現今的各公營、國

營、事業機構、銀行、郵局均對員工有各項優惠措施。 

決議：轉請台電公司辦理。 

廿三、類別：勞資      編號：002     提案單位：第49分會 

案由：請台灣電力公司重新調整本公司各項危險津貼費用。  

說明： 

一、 本公司各項危險津貼之訂定為民國 77 年，歷經數十年

均未調整。 

二、 之前本公司每每討論各項津貼調整，人資處給的答案均

為。現在公司虧損，等公司有盈餘時再提出(現在公司

已有巨額盈餘)。 

三、 最近媒體均有報導十大危險行業前十名就報導高壓電線

更換維護人員列為榜首，本公司各項危險工作津貼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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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調高實屬正當合情合理。 

決議：請總會勞資處繼續追蹤辦理。 

廿四、類別：勞資      編號：003     提案單位：第40分會 

案由：建請修正「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工作規則」

第二十八條。 

說明： 

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工作規則： 

第二十八條工作人員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兼職。 

二、 所謂「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兼職」應係指員工另受雇

(聘）獲取工作報酬而言才頇報准，如從事公益性無報

酬工作：如社區管委會委員、主委、慈濟志工、消費、

生產合作社理事或自家祖業、農業等工作，應無頇經公

司同意。 

三、 南投區處有一員工因繼承祖業被推舉為生產合作社理

事，未報公司同意，遭競逐理事檢舉致公司引用本規定

處分，顯見該規定不合理處。 

四、 建請修正「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工作規則」

第二十八條工作人員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兼職；但如

從事公益性無報酬工作除外。 

辦法：請總會於勞資會議提案修正如說明四。 

決議：請勞資處繼續追蹤辦理；若有發生員工因兼職被懲處情

形，報請總會勞資處以個案處理。 

廿五、類別：勞資      編號：004     提案單位：第19分會 

案由：建請材料處將統購配電器材25KV#1之肘型端頭勿由區處

自行採購。  

說明：目前材料處統購之配電器材之一25KV#1肘型端頭，可能

因劣品不少或無法順交貨之情形，請各區營業處可自行

採購，但公司亦有規範，有些配電器材為材料處統購，

故材料處不可推諉由各區營業處自行採購，材料處必需

嚴格檢驗台電公司採購之器材，並要求訂定合理的採購

契約，以維台電公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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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由勞資處提請配電器材小組會議討論。 

廿六、類別：勞資      編號：005     提案單位：第33分會 

案由：分類人員晉用請比照評價人員分區考試。 

說明： 

一、 本公司招考新進人員，雇用採分區考試可增加地緣性之

內聚力及向心力。 

二、 避免派用人員平台調動過於頻繁，造成事業單位困擾。 

決議：請總會勞資處辦理。 

廿七、類別：勞資      編號：006     提案單位：第64分會 

案由：公假受傷。 

說明：會員參加電力工會或其他單位工會舉辦之訓練，研習等

課程(已向公司請公假並已核准)，在課程之過程中招致

受傷，請問在受傷期間會員有何權益保障。 

決議：保留。 

廿八、類別：勞資      編號：007     提案單位：第71分會 

案由：台電公司對新建電廠積極引用統包工程，但工安及品質

政策並未隨之修訂，造成員工有責無權甚至影響公司形

象，造成營運損失，應即速檢討並做修訂。  

說明： 

一、 台電公司在新建電廠工程全面推動統包型工程，但是工

安及品質管理政策仍停留在原以施工包執行面上，並未

做任何調整。 

二、 統包工程係由承商自設備製造、運送、安裝、測試及至

併聯發電，均由其一手包辦，再進而移交營運；但是設

備製造仍沿用以第三者驗證，台電只負責審核文件，當

發現品質實際與資料有誤差時，再來做補救，惟為時已

晚，嚴重時造成延誤發電時程的極大損失，而承商之罰

則尚無法彌補此期間本公司之虧損，不只金錢損失也賠

掉大眾對台電採購劣品的形象，如和平電廠及大林電廠

一號機鍋爐案等。 

三、 現場施工係由承商所轄各分包商施作，工安的要求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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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是由主承包商來規範，台電同仁需為其所生之任何

事故擔負責任，而長官們昧於進度至上的工程陋習，若

主承包商對於工安的疏忽，則現場必危機四伏，但能否

以罰則來遏止事故的發生及激起承商對工安的重視，值

得商權；但一有事故發生，第一線同仁必首當其衝。以

公司推行統包工程的現況，精簡的人力，最受害的還是

負監造的施工同仁。 

辦法：若公司仍戮力推動統包工作，則台電公司應全面檢討工

安及品質政策並做調整，以為同仁權益及公司形象。 

決議：請總會勞資處辦理。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上午11時35分，主席宣佈本次會議結束，散會。 

 

 

 


